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中华人民共和国海关总署

公 告
2025 年 第 64 号

为顺应原油加工贸易企业生产经营需求，促进原油加工贸易健

康发展，海关总署决定对原油加工贸易单耗管理措施进行优化，由

按“复出口收率”计算调整为按“综合商品率”计算，实施参数化

管理。现将有关事项公告如下：

一、即日起，海关以《原油炼制产品加工贸易单耗参数》（见

附件）为参考，以企业申报的实际“综合商品率”进行管理和核销。

二、企业应将加工贸易原油炼制环节产出的产品列入手（账）

册成品项备案，并应按手册有效期或账册核销周期内原油炼制产品

的实际“综合商品率”向海关申报单耗。

三、在加工贸易原油炼制环节产出的产品，除按有关规定禁止

出口外，企业可以加工贸易方式复出口。

四、《原油炼制产品加工贸易单耗参数》以全国主要原油加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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贸易企业炼油板块实际“综合商品率”为基础确定单耗参数数值，

中国石油和化学工业联合会参与制定。

五、“综合商品率”是指原油加工贸易企业在正常加工条件下，

在炼油环节实际加工生产的汽油、煤油、柴油以及其他产品的数量

（千克）与耗用原油数量（千克）的比率，以百分数（%）表示。

六、本公告自发布之日起施行。《原油炼制产品加工贸易单耗

标准》（署加发〔2003〕18号印发）等有关规定与本公告不一致的，

以本公告为准。

本公告实施之日前已设立的加工贸易手册及未到核销期的加

工贸易账册，在手册有效期及账册核销周期内，仍按原规定执行。

特此公告。

附件：原油炼制产品加工贸易单耗参数

海关总署

2025 年 4 月 18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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